
2015至 2016年度全港中國象棋團體賽 

補充規定 
一、比賽時間 

每場比賽開賽後逾 30 分鐘未到場就座者，按棄權論。如整隊未到場，將按缺席論，「按

金」將被沒收。 

二、隊伍形式 

1. 每隊賽員最多只限 4 人，以下情況除外： 

甲、 全隊隊員均為傷健人士； 

乙、 全隊隊員年齡均在 12 歲或以下。 

2. 除非領隊兼任賽員，否則不得參與比賽。 

3. 於首輪比賽抽籤後，不得再更改隊員名單。 

4. 每隊只允許正式隊員上場比賽，如参賽棋手資格受到質疑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核對，如證

實作弊該輪全隊作負，而且賽會保留取消全隊參賽資格的權利。 

三、棋手記錄 

1. 比賽過程中嚴格執行規則中記錄判罰有關條款，由第 2 輪開始，前 12 枱隊伍之棋手須完 

整地自行記錄雙方棋着，所有賽員均須自行記錄着法，連續漏記四着（兩回合）或以上，

經 裁判確定後，判違例一次，並須馬上用自己時間補抄，每局違例四次則該局判負。 

2. 如棋手漏記着法而不馬上用自己時間補抄，裁判可依據亞洲棋例精神，立即判負。 

3. 本次比賽不執行「用時不足 5 分鐘允許棋手暫緩記錄」的條款。 

4. 對局記錄不完整或無法辨認的一方提出「自然限着和棋」或雙方待判局面等，裁判不 

予受理。 

5. 由第二輪開始，首五台的賽員須於比賽結束後，協助賽會以象棋軟件記錄棋局。 錄譜

由勝方負責，如和棋則由黑方負責。 

四、單方提和 

1. 符合自然限着規定，在連續五十回合（提和方「將軍」最多只計算十回合）雙方均未出

現吃子，不論局面如何直接判為和局。 

2. 如該台次需作記錄，賽員可以隨時提出「自然限着和棋」。經裁判審核屬實，直接判為

和局；如審查後發現未符合自然限着規定，則判提和方「技術犯規」一次，並扣除該賽

員五分鐘用時。若提和方用時不足五分鐘，則超時作負。 

3. 如該台次無需記錄，賽員需在自己時間內提出數着才開始計算自然限着。 

五、待判局面的裁定 

1. 對局中出現雙方着法循環達三次或以上，一方棋手要求裁決，稱為待判局面。 

A. 單方長將時，如再走一循環應立即判負，循環照將着法為有效步數。 

 



B. 雙方均為允許着法或同等級的禁止着法，符合「不變作和」的規定，裁判到達

後，判定確已循環三次，裁判應指示如再循環一次即判為和局。 

C. 一方為禁止着法，另一方為允許着法，犯禁方必須變着，若再重復循環一次即判

負。 

2. 如循環之首着為「吃子」應予扣除，不計算在「循環」之列。 

3. 在雙方未超出「循環」 三次或以上的着法，所有着法均予計算。 

4. 賽員遇到待判局面後應主動提出及示意裁判員，裁判員原則上不會主動干涉棋局進

行。 

5. 賽會具有最終決定權。 

六、比賽用時 

無需記錄之台次：基本用時 60 分鐘，每走一步加 10 秒。 

需要記錄之台次：基本用時 60 分鐘，每走一步加 20 秒。 

 

七、區分名次 

每輪勝局得局分２分，和局得局分１分，局分多者得場分２分，若局分相等，則各得場分１

分。場分相等時，則按以下順序依次區分： 

【A】 對手總場分 【B】全隊總局分 【C】兩隊對賽勝負 【D】對手總局分 

八、賽場須知 

為了保證本次比賽順利進行，特別提出以下六條要求，請所有參賽隊的領隊、教練員、 

運動 員、裁判員及工作人員共同遵守。 

(一) 佩戴證件，保持安靜。 (二) 賽風端正，公平競爭。 

(三) 尊重對手，服從裁判。 (四) 禁止吸煙，關閉手機。 

(五) 有序觀棋，不要圍觀。 (六) 完成賽事，及時退場。 

各隊如欲中途退出比賽，須於最後一場比賽時間內填寫退出競賽書，並交予賽會，該隊按金將於最

後一輪比賽後發回 (即如某隊欲於第六輪比賽後退出，該隊須於第六輪比賽時間內填寫退出競賽書，

並交予賽會，該隊按金將於第九輪比賽發回)。 

1. 賽場內不准飲食，否則裁判有權要求該賽員離開比賽場區。 

2. 比賽期間，賽員不得使用任何電子產品（手提電話、電子手帳、平板電腦等），亦不得將

電子產品放在桌面上。另為確保比賽公平，觀賽者亦不得於觀賽時使用象棋軟件。一經發

現，裁判有權請有關人士離開觀賽範圍。 

3. 賽員因事「請假」，須於一輪前書面通知賽會，以對賽表上，下一輪被編空作實。 

4. 領隊可於司令台領取領隊證，以進入比賽場區。領隊證供應量有限，領隊於取證時須登記，

並於 30 分鐘內還證。因應比賽秩序的需要，裁判員保留請領隊離開場區之權利。 

5. 各隊領隊和賽員，須於比賽完成後 10 分鐘離開賽區。 

 



九、違例及技術犯規 

比賽過程中嚴格執行規則中違例及技術犯規判罰有關條款，每局棋賽，任何一方違例四次或 

技術犯規兩次則判負。 

賽員如觸犯以下條款，即為違例： 

1. 連續漏記四着（兩回合）或以上，經裁判確定後。 

2. 用非走子的手按鐘，經裁判確定後。 

比賽過程中嚴格執行規則中技術犯規判罰有關條款，每局棋賽，任何一方技術犯規兩次則判 

負。 

賽員如觸犯以下條款，即為技術犯規： 

1. 對局時禁止隨意離席或與任何人交談及參考任何資料，亦禁止用棋具、象棋軟件、

通訊軟件、借助紙筆等對局面分析研究。 

2. 禁止以任何方式干擾對方或分散對方注意力，亦禁止一切妨礙比賽正常進行的言行， 

不得發出擾人神思之聲響或動作(例如：粗言穢語．敲打棋子，點棋盤等)。 

3. 賽員不得在比賽進行中閱讀任何書刊或通訊設備。 

4. 在對局進行中，不得擅開棋鐘。 

5. 提議作和經對方拒絶後，不可連續提出。提出自然限着和棋，經審查不屬實。 

6. 任何違反行棋規則着法 (如已按棋鐘則再判違例一次)。 
 

7. 先按鐘，後行棋（註：須無違反行棋規則着法）。 

8. 比賽期間，手機發出接聽電話聲響（如接聽電話，立即判負)。 

 

十、比賽過程中如有未盡事宜，由賽會競賽委員會、裁判組研究決定，另行通知。 
 

競賽委員會、裁判組 


